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同业竞争情况及避免同业竞争措施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扬州亚星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年6月修订）》等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的独立董

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情况及避

免同业竞争措施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与公司存在一定的同业竞争，

但不存在因同业竞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经独立董事审慎核查，公司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潍柴（扬州）亚星新能源商用车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柴扬州新能源”）、实际控制人下属子公司中通客车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客车”）和中国重汽集团济南豪沃客车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济南豪沃”）与公司存在部分业务重合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同业竞争情形。 

潍柴扬州新能源是公司控股股东在保护上市公司利益的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为了

拓展开发新市场设立的实体。随着公司业务的正常发展，与公司从事的轻型客车业务

虽有少部分重合情况但有所区别。中通客车、济南豪沃由于上层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调

整导致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其形成存在特殊背景。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其他下属企业与公司存在一定的同业竞争，但不存在因同业竞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二、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制定了切实有效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方案 

1、2019年10月，为解决山东交通工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中通客车与

集团内其他企业存在部分业务重合的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东重工”）向中通客车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如下： 

“一、针对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山东重工与上市公司存在的部分业务重合的情况，本

公司将自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5年内，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以及所处行业特点与发展状

况，及所有相关监管部门皆认可的方式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妥善解决部分业务重合的情

况。处理相重合的业务的过程中，本公司将充分尊重和保障所有相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

的利益，并在获得该等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及所有相关证券监督管理机关、证券交易所



 

 

同意后，积极推动实施。 

二、本公司将依法采取必要及可行的措施来避免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

上市公司发生恶性及不正当的同业竞争，保证遵守境内外法律法规证券监管规定及所有

相关上市公司的章程，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充分尊重

所有相关上市公司的独立自主经营，不会利用自身控制地位谋取不当利益，限制任何上

市公司正常的商业机会或发展，并将公平对待各相关企业，按照其自身形成的核心竞争

优势，依照市场商业原则参与公平竞争，不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三、以上承诺在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2、2020年9月，为避免同业竞争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

潍柴（扬州）亚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柴扬州”）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一、针对目前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存在的部分业务重合的情况，

本公司将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5年内，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以及所处行业特点与发展

状况，及所有相关监管部门皆认可的方式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妥善解决部分业务重合

的情况。在处理相重合的业务的过程中，本公司将充分尊重和保障亚星客车中小股东

的利益，并在获得亚星客车的股东大会及所有相关证券监督管理机关、证券交易所同

意后，积极推动实施。 

二、除上述存在的同业竞争情况外，本公司将依法采取必要及可行的措施来避免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亚星客车发生恶性及不正当的同业竞争，保证遵守

法律法规证券监管规定及亚星客车的章程，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

行股东义务，充分尊重亚星客车的独立自主经营，不会利用自身控制地位谋取不当利

益，限制任何亚星客车正常的商业机会或发展，并将公平对待各相关企业，按照其自

身形成的核心竞争优势，依照市场商业原则参与公平竞争，不损害亚星客车和其他股

东的合法利益。 

三、以上承诺在本公司作为亚星客车直接或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3、2020年10月，为解决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与公司存在一定同

业竞争的问题，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一、针对重汽集团下属企业与亚星客车存在的部分业务重合的情况，本公司将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5年内，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以及所处行业特点与发展状况，及

所有相关监管部门皆认可的方式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妥善解决部分业务重合的情况。



 

 

前述解决方式包括但不限于：（1）资产重组：采取现金对价或者发行股份对价等相

关法律法规允许的不同方式购买资产、资产置换、资产转让或其他可行的重组方式；

（2）业务调整：通过资产交易、业务划分等不同方式实现业务区分，包括但不限于

在业务构成、产品档次、应用领域与客户群体等方面进行区分；（3）在法律法规和

相关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其他可行的解决措施。 

在处理相重合的业务的过程中，本公司将充分尊重和保障亚星客车中小股东的利

益，并在获得亚星客车的股东大会及所有相关证券监督管理机关、证券交易所同意后，

积极推动实施。 

二、本公司目前尚未就解决重汽集团下属企业与亚星客车存在的部分业务重合问

题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时间安排，本公司将在制定出可操作的具体方案后及时按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除上述与重汽集团下属企业存在的同业竞争及本公司另行披露的亚星客车与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外，本公司将依法采取必要及可行的措施

来避免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亚星客车发生同业竞争，保证遵守境内外法

律法规证券监管规定及亚星客车的章程，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

股东义务，充分尊重亚星客车的独立自主经营，不会利用自身控制地位谋取不当利益，

限制任何亚星客车正常的商业机会或发展，并将公平对待各相关企业，按照其自身形

成的核心竞争优势，依照市场商业原则参与公平竞争，不损害亚星客车和其他股东的

合法利益。 

四、以上承诺在本公司作为亚星客车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我们认为，上述承诺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监管要求，切实维护了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其为解决与公司同业竞争所采取的措施及做出的承诺可行、有效。 

独立董事：邹虎啸、谢竹云、朱德堂（后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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